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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小编，我公司是境内企业，近期我们向境外单位支付一笔设计费，这项设计是用于境内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那我需要代扣代缴境外企业的增值税吗？

境内企业支付设计费后，一直将设计成果用在境内房地产开发项目上，则该设计服务不属于“完全发生
在境外的服务”，境外企业应按规定缴纳增值税。若境外单位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则境内企业应履
行代扣代缴增值税义务。

那什么情况需要境内企业来代扣代缴呢？

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吧↓

政策梳理

根据财税〔2016〕36号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发生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
不动产等应税行为，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购买方为增值税扣缴义务人。

境内企业具体是否需要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判断：

一、判断境外企业是否在境内发生了应税行为。

以下情形属于在境内发生了应税行为，境外企业应按规定缴纳增值税，若其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则
由购买方代扣代缴增值税：



1.服务（租赁不动产除外）或者无形资产（自然资源使用权除外）的销售方或者购买方在境内；

2.所销售或者租赁的不动产在境内；

3.所销售自然资源使用权的自然资源在境内；

4.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判断是否为完全发生在境外的销售行为。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发生的下列情形不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或者无形资产，无需缴纳增值税。

1.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

2.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无形资产；

3.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出租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

4.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注意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53号）文件对“不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或者无形资产”的一些具体行为进行了明确：

1.为出境的函件、包裹在境外提供的邮政服务、收派服务；

2.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建筑服务、工程监理服务；

3.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4.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

增值税代扣代缴税款计算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扣缴义务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扣
缴税额：

应扣缴税额=购买方支付的价款÷（1+税率）×税率

注意：需根据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点即2021年9月1日来判断在代扣代缴增值税时是否需要同时扣缴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
21年第28号）文件规定，自2021年9月1日起，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征依据



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所以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在2021年9月1日以后的，不征收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53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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